














真 理 大 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九十四及九十三學年度 

 (除附註特別註明外，係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學校沿革

真理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係於民國 54 年 8 月 26 日經教育部核准設立，

原名「私立淡水工商管理專科學校」，捐助創辦人為北部臺灣基督長老教

會，學校所在地位於台灣省台北縣，於民國 54 年 9 月 9 日完成財團法人登

記。本校嗣於民國 83 年 8 月 1 日改制為「私立淡水工商管理學院」，民國

85 年 11 月麻豆分部落成，做為麻豆校區，並於民國 88 年 8 月 1 日奉教育

部核定改名。 

 

二、重要會計政策彙總說明

(一)本校根據教育部頒「私立學校建立會計制度實施辦法」及「私立學校會計

制度之一致規定」之規定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理。 

 

(二)本校對於購置之資產以成本入帳，且未按年提列折舊，僅於資產不堪使用

時予以報廢，土地亦未按公告地價調整帳面價值。 

 

(三)長期股權投資：凡依規定取得之有價證券，無公開之市場，或有公開市場

而無出售之意圖者皆屬之，其成本之計算係採加權平均法，若市價低於成

本，或無市價但經評估有鉅額減損者，應附註揭露。 

 

(四)特種基金：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

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金皆屬之，如創校基金、退休基金、擴建校舍基

金、外界捐贈獎學金及其他指定用途基金等。本科目貸方對應科目為「指

定用途權益基金」。 

 

(五)學生就學補助基金：係依學雜費收入總額提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經費作

為辦理學生就學獎補助，是項經費之核計，不含政府現有之各項學生就學

補助費，且每學年度至少應執行百分之八十額度，剩餘款及孳息部分，則

設「學生就學補助基金」帳戶存放，專用於學生就學獎補助，不得移作他

用。 

 

(六)累積餘絀及本期餘絀：凡學校歷年累積之賸餘，未轉列權益基金者；或歷

年累積之短絀，未經填補者皆屬之，包括累積餘絀及本期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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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權益基金：根據私立學校法第六十條規定，私立學校校產及基金之管理使

用，受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監督；第六十二條規定，私立學校之收入應悉數

用於預算項目之支出，如有餘款應撥充學校基金，及私立學校法施行細則

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私立學校每學年度結餘之款項，於決算經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核備後一個月內，應撥充學校基金專戶，自八十七年度起依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理。 

至帳列權益基金則為財團法人變更登記之財產餘額，本校於每年度財團法

人變更登記完成後，即將法人證書之財產餘額與上一次變更登記財產總額加

以比較，如有增加，即為下列之分錄（借）累積餘絀（貸）權益基金，使帳列

權益基金數與法人證書之財產總額一致。另依「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

規定」之規定，權益基金係指凡學校創辦時接受董事及外界之各項捐助及

學校營運賸餘轉入數皆屬之，包括指定用途權益基金及未指定用途權益基

金，「指定用途權益基金」係指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

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儲之基金皆屬之，如創校基金、退

休基金、擴建校舍基金、外界捐贈獎學金及其他指定用途基金等。本科目

借方對應科目為「特種基金」。 

 

(八)退休金及退職金：本校依教育部部頒「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撥

繳、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依

該辦法規定，本校每學期於學費百分之二範圍內收取教職員工退撫經費，

連同董事會及學校相對提撥學費百分之一之經費提繳至「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統籌管理及支付，每學期

提撥退休金時帳列退休撫卹費。凡符合該辦法所訂年齡及服務年資之專任

教職員皆可於退休時由該基金給付一定金額之退休金。 

 

(九)所得稅：本校依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及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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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行存款
 銀 行 名 稱  性    質 帳  號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支存 11-0160720 $48,058 $114,854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活存 22-0005140 1,937,124 569,272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活存 22-6212550 101 101

 淡水信用合作社  活存 22-1370950 5,608 88,626

 淡水鎮農會  活存 62100495100 832,352 406,552

 華南商銀淡水分行  支存 0000405 1,050,482 872,860

 華南商銀淡水分行  活存 03353-4 6,570,375 3,864,210

 郵局  郵政劃撥 

(軍訓教官薪俸

帳戶) 

108084 6,858,123 6,913,735

 郵局  郵政劃撥 

(護理教師薪俸

帳戶) 

150297702 323,950 319,138

 郵局  郵政劃撥 

(校友劃撥捐款

帳戶) 

18727452 149,802 209,895

 中國信託  活存 334284 225,894 571,803

 台灣銀行淡水分行  活存 00240-2 50,504 117,527

 華南商銀麻豆分行  活存 31807-4 2,296,708 1,059,691

 合      計    $20,349,081 $15,108,264

上述銀行存款未提供任何質押擔保。 

 

四、應收款項

應收款項明細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應收教育部補助款  $6,544,821 $15,668,914 

其他  326,312 452,323 

合   計  $6,871,133 $16,121,237 

上述應收款項未提供任何質押擔保。 

 

五、固定資產
  94 學年度 

名    稱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  期末金額 

土    地  $224,922,589 $0 $0 $0  $224,922,589

土地改良物  200,775,243 279,000 0 22,000,000  223,054,243

建 築 物  2,282,749,282 0 749,080 401,049,790  2,683,049,992

機械儀器及設備  898,216,222 27,662,056 16,902,866 111,273,590  1,020,249,002

圖書及博物  183,926,289 24,873,874 642,737 0  208,157,426

其他設備  450,159,877 23,693,586 6,091,007 2,781,620  470,544,076

預付土地、工程及

設備款 

 232,015,369 305,789,631 0 (537,105,000)  700,000

合      計  $4,472,764,871 $382,298,147 $24,385,690 $0  $4,830,67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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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學年度 

名    稱  期初金額 本期增加 本期減少 重分類  期末金額 

土    地  $206,922,589 $0 $0 $18,000,000  $224,922,589

土地改良物  189,784,793 14,062,011 6,780,073 3,708,512  200,775,243

建 築 物  2,298,449,854 2,994,440 18,695,012 0  2,282,749,282

機械儀器及設備  794,325,580 52,108,654 70,260,831 122,042,819  898,216,222

圖書及博物  175,185,039 27,331,391 18,590,141 0  183,926,289

其他設備  397,110,148 26,032,977 22,852,225 49,868,977  450,159,877

預付土地、工程及

設備款 

 53,269,058 372,366,619 0 (193,620,308)  232,015,369

合      計  $4,115,047,061 $494,896,092 $137,178,282 $0  $4,472,764,871

1.民國 94 學年度及 93 學年度減少數中含有因 94 年 7 月間受颱風侵襲所發

生之財物損失分別為 642,737 元及 58,067,462 元，其餘係本校例行性之

財物報廢金額分別為 23,742,953 元及 79,110,820 元。 

2.麻豆校區部份校地款 400,000 元因地目尚無法變更而未過戶予學校，故仍

帳列預付土地、工程及設備款。 

3.截至民國 95 年及 94 年 7 月 31 日止，固定資產投保金額分別為

2,486,754,854 元及 2,520,515,698 元。 

4.上述固定資產未提供任何質押擔保。 

 

六、短期銀行借款

 銀行名稱  用  途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華南銀行淡水分行  各項支出週轉金 $140,000,000 $80,000,000 

 華南銀行淡水分行  
一年內到期之長期銀

行借款 
35,526,622 21,776,622 

 合   計   $175,526,622 $101,776,622 

 

七、應付款項

 應付款項明細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應付設備及工程款 $7,198,201 $56,965,412 

 應付獎補助款及獎學金 1,943,740 6,325,655 

 應付利息 607,177 1,031,972 

 應付人事費 32,687,278 30,522,886 

 應付維護費 11,216,491 6,142,117 

 其他 6,487,571 6,468,778 

 合    計 $60,140,458 $107,45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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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收款項

 預收款項明細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預收補助款 $11,342,007 $6,886,600 

 預收暑修學分費 9,698,389 10,142,173 

 其他 4,825,568 5,061,062 

 合    計 $25,865,964 $22,089,835 

 

九、長期銀行借款

 銀行名稱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華南商銀淡水分行 $1,022,696,058 $924,472,680 

 中國信託銀行 180,000,000 180,000,000 

 合計    1,202,696,058 1,104,472,680 

 減：一年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35,526,622) (21,776,622) 

   一年以後到期部份  $1,167,169,436 $1,082,696,058 

1.係興建淡水校區綜合大樓及學生宿舍、麻豆校區教學大樓及購買麻豆校區學

生宿舍等之銀行借款。 

2.上述長期銀行借款期限 20 年，自撥款日起第五年每年分兩期共 32 期平均攤

還本金，於民國 113 年 11 月 28 日前陸續到期。 

3.核准貸款公文文號： 
 
台(82)技字第 040626 號函 台高(四)字第 0930110990 號函

  台(84)高字第 055205 號函 台高(四)字第 0920050011 號函

  台(84)高字第 062248 號函 台高(四)字第 0920181036 號函

  台(84)高字第 058719 號函 台高(三)字第 0920147067 號函

    

 

十、權益基金

 項       目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2,930,051 $6,941,077 

 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3,136,276,822 3,095,528,701 

 合       計  $3,139,206,873 $3,102,469,778 

本校於民國 94 年 11 月 21 日辦妥財團法人財產變更登記至 93 學年度，其財

產總值為 4,240,749,502 元，與帳列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數差額

1,104,472,680 元，係 94 年 7 月 31 日帳列長期銀行借款(未減除一年內到期

部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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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累積餘絀

 摘       要 金    額 

 期初結轉 ($156,784,415)

 ＋上年度經常門結餘轉入 226,193,963

 －轉列未指定用途權益基金 (40,748,121)

 ＝期末結存 $28,661,427

 

十二、本期餘絀

 摘       要 金    額 

  本期經常門收入 $1,252,258,198

 －本期經常門支出 (1,022,128,505)

 ＋指定用途權益基金變動數 4,011,026

 ＝本期餘絀 $234,140,719

 

十三、重大災害損失 

本校麻豆校區於民國 94 年 7 月間，遭受颱風侵襲造成重大財物損失，保

險公司已於 95 年 3 月 6 日理賠 4,000,995 元。94 學年度及 93 學年度認

列損失金額及帳列科目如下︰ 
 科       目 95 年 7 月 31 日 94 年 7 月 31 日 

 土地改良物 $0 $6,780,073 

 建築物 0 18,003,278 

 機械儀器及設備 0 6,801,631 

 圖書及博物 642,737 18,590,141 

 其他設備 0 7,892,339 

 合      計 $642,737 $58,067,462 

 

十四、科目重分類 

民國 93 學年度財務報表部分科目業予重分類，俾與民國 94 學年度財務

報表比較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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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理 大 學 

 

內部會計控制制度之評估 

 

民國九十四學年度 

 

本會計師受託查核真理大學民國九十四學年度財務報表，業經辦理竣事。

查核期間經依教育部頒布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專科以上私立學校財務報表應行

注意事項」、「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就

該校與財務報導有關之內部會計控制制度作必要之評估，以決定查核程序之性

質、時間及範圍。由於此等評估，係採抽查方式進行，並非以揭發舞弊為目的，

事實上無法發現所有之缺失。因此，無法對內部會計控制制度之整體表示意見。 

 

依本會計師作上述評估之結果，並未發現該校之內部會計控制制度存有重

大缺失而影響財務報表公正表達之情事。至須改進之缺失，則已出具建議書在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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